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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目的 

為使加護病房或特殊醫療單位之資源能真正符合病人的需要，妥善

運用醫療資源，特訂定本政策。 

2.適用範圍 

凡本院加護病房、燙傷中心、移植中心、精神科病房、透析治療、

呼吸照護中心與臨床試驗中心等特殊醫療照護單位病人之收治及轉

出，均依本政策規定辦理。 

3.政策 

(1)各加護病房與各特殊醫療單位應分別訂定病人之收治與轉出的

標準，呈部門主管核准後實施，且至少每二年檢討修訂其標準。 

(2)所訂定之收治與轉出的標準，應以病人的生理狀況為基礎。 

(3)病人收治加護病房重症治療或特殊醫療照護單位時，須於病程記

錄呈現符合收治的標準及疾病嚴重度。 

(4)病人轉出加護病房或特殊醫療照護單位，應於病程記錄呈現符合

轉出的標準；如需轉入其他加護病房，應於病程記錄呈現符合轉

入單位的收治標準。 

4.實施與修改 

本政策經院務委員會審議，呈院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

